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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讯（记者 次吉）5月23日，西藏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典’亮生活守护美
好”检察开放日活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政法学院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
受邀“零距离”感受检察工作，共赴一场法治
与民生交融的“检察之约”。

帮助农民工追回欠薪、助力弱势妇女走
出家暴困境……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围绕民法
典适用，精心选取了8件典型案例，8名检察
官分别结合各自履职实践讲述了办案故事，
内容涵盖了民事支持起诉帮助弱势群体维
权、民事再审检察建议纠错、民事抗诉纠偏等
多种类型，生动展现了民法典颁布五年来全
区检察机关民事检察履职的工作成果与在民
法典贯彻实施中的履职担当。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才了解到民事检察
工作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打击虚假诉
讼，到支持弱势群体依法维权，再到化解民事

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真正体现了司法为民的
初心使命，也让我感受到了检察机关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决心和担当。”自治区人大代
表、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教体局机关党支部书
记杨发菊说。

提及民法典颁布五周年检察开放日活
动，对宣传民法典起到了什么作用？西藏大
学政法学院学生尚显祥表示，此次活动的方
式和内容都比较新颖。以往大家获取民法典
知识可能更多是通过书本、网络文章等形式，
而当天的检察开放日活动，检察官通过办案
过程的展示，更加直观地向大家展示了民法
典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加深了大家对民
法典和检察工作的了解，有利于在全社会营
造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自民法典颁布以来，全区检察机关民事
检察部门立足民事法律监督职能，通过民事
生效裁判监督、民事审判程序监督、民事执行

监督、民事虚假诉讼监督和民事支持起诉等
方式，办理各类民事检察监督案件6000余件，
推动解决了以往民事检察监督中不敢、不会、
不专的问题。

同时，记者了解到，五年来，全区三级检察
机关以民法典为指引，不断强化民事检察监
督，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持续加大对虚假
诉讼、民事执行的监督力度，坚决守护法律尊
严；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在支持农民工、妇女儿
童等弱势群体维权、化解民事矛盾纠纷等方面
主动作为，传递司法温度；加强与审判机关的
协作配合，共同构建良性互动的司法环境。

五年来，全区三级检察机关围绕民事生
效裁判监督、审判程序监督、民事执行监督、
民事支持起诉等重点工作，办理了一批高质
效检察监督案件，其中办理各类民事生效裁
判监督案件956件，提出、提请抗诉45件，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94件；办理审判程序监督案

件1854件，制发检察建议494件，人民法院采
纳478件；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2199件，制
发检察建议553件，人民法院采纳552件；办
理支持起诉案件1390件；办理虚假诉讼案件
33件。办案数据和办案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检察长李高生表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将以
民法典颁布五周年为新的起点，继续深化民
事检察工作，更加主动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认真吸纳社会各界的
宝贵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更加强化与法学专
家学者的交流合作，借助专业智慧，提升办案
质效；持续加强对民事生效裁判、民事审判程
序、民事执行和民事虚假诉讼的监督，用高质
效的检察履职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期待。同
时，不断提升民事检察队伍的专业素能和履
职能力，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
动民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

关于房产展厅花卉租赁项目的询价公告
我单位现通过公开询价方式选择和确定开展房产展厅花卉

租赁的服务单位，现特邀符合资格条件要求的潜在报价人参与

本项目的询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房产展厅花卉租赁项目

2.项目编号：LSCT-CTJT-2025-ZB-FW-000083

3.采购内容：拟采用按月租赁的方式，与专业花卉租赁公司

合作，由其负责花卉的日常养护、更换等工作，确保花卉始终保

持良好状态。

4.业主单位：拉萨市城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服务地点：拉萨市城关区 6.合同期限：拟定1年

7.最高限价：以每项单价最高限价形式设定(含税)

二、采购须知

1.成交人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本项目报价为含税报价，包含花卉租赁、运输、日常养护、

修剪、定期更换等费用，不再额外产生其他费用。

3.租赁数量将根据展厅实际面积和布局进行合理配置，具

体数量待与租赁公司进一步现场勘查后确定。

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5.本次询价不接受联合体报价，严禁转包和分包。

三、现场勘察

时间：2025年5月29号10点00分至11点00分

现场勘探联系人：米次老师 13638997890

地点：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1号

四、响应文件的获取和递交

1.询价文件获取：详见附件响应文件；

2.响应文件递交：密封完好的响应文件在2025年5月30日

12:00前的工作时间送达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江苏大道75号西藏

城市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成本合约控制部（拉萨规划建设展览馆

东边），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响应文件，采购人不

予受理。报价资料递交联系人：易女士18090324197。

五、其他

1.报价单位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

将取消其报价资格并追究相应责任。

2.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采购人所有。

整治车容车貌
现场查处立即整改

在雪山加气站，来加天然气的出租车比
较多。“目前，拉萨大多数出租车使用的是天
然气，还有一部分是电动或混动出租车。”拉
萨市公交、恒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保障部副部长尼玛说。

“车内车外洗干净，乘客坐着舒适，自己
心情也愉悦。”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说，“雪山加
气站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比较好，车子加完气
后，还可以在这里免费洗车，冬天洗车还有免
费的热水。”

“你好，出租车前挡风玻璃私自张贴的画
必须撕下来。出租车作为城市的文明窗口，
不可以乱贴乱挂装饰物。”尼玛对出租车驾驶
员说，检查现场，督查人员协助出租车驾驶员
将前挡风玻璃张贴的画撕了下来。

在柳梧新区火车站出租车等候区域，拉
萨市公交、恒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督查人员
格桑亚杰正在检查停车场停放的出租车。出

租车司机在车内悬挂的装饰品、明星照片等，
会影响司机的视线，格桑亚杰要求出租车司
机立即取掉。

提升服务质量
出租车驾驶员必须穿工装

“今天天气有点热，工装放车里面了，我
马上穿上。”一位出租车驾驶员说，一般情况
下，他不会脱下工装开车。因为拉萨中午天
气有点热，他才把工装暂时脱下来放在车上。

在检查过程中，督查人员发现有些出租
车司机没穿工装，或将工装放车内的情况较
为常见。尼玛表示，在自查过程中，稽查人员
发现出租车驾驶员没有穿工装，现场登记并
批评教育，要求出租车司机现场整改，再次检
查发现没有穿工装将面临处罚。

“出租车司机必须穿工装上班，还要提升
服务态度。比如刚下火车的乘客拉着较重的
行李，司机可以下车帮忙拿一下行李，装到后
备箱。只有服务提升了，乘客才更愿意乘坐
出租车。”拉萨市公交、恒安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安全生产负责人米玛说，他们会定期对出
租车驾驶员集中开展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社
会责任、职业道德、运营服务、文明礼仪等教
育培训，做到培训有计划、有记录、有实效，严
禁走过场。

除了检查出租车司机衣着、车容车貌外，
督查人员还对出租车车辆消防器材是否齐备
有效，车辆电路是否存在老化、裸露、漏气等
问题进行了检查。

出租车运营乱象
查获一起处理一起

市民刘先生说，他不会开车，出门喜欢打出
租车或网约车。与出租车相比，他更喜欢乘坐网
约车，网上下单不会存在拼车、乱要价等问题。

范传飞开出租车 16 年了，从未发生过
交通事故，也没有接到过一起投诉。“作为
一名出租车司机，我始终严格要求自己，热
情服务，始终将乘客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
诠释文明服务，展现了良好的行业形象。”
范传飞说。

据米玛介绍，未来几个月，他们将对出
租车进行全面整治，重点整治出租车运营
乱象。整治期间，他们会采取定点检查与
流动检查、定时检查与不定时检查、明察
与暗访等方式加大稽查力度，重点查处出
租车乱收费、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安装
监控干扰器、未礼让行人、违章拒载、强行
拼客、欺客、甩客、漫天要价、不主动提供
发票等违规行为的驾驶员。对于查处的出
租车车容车貌差、不打表、乱要价、拼客、
拒载等违规行为，他们将严格依照公司规
章制度处理。

如果广大市民在乘坐出租车过程中，发
现驾驶员存在拼客、拒载、乱要价等违规行
为，可拒付车费，并拨打投诉电话 0891—
6522345。拉萨市公交、恒安出租汽车有限
公司坚定在举措上、在态度上，有信心从根
本上解决乱象问题，将核实投诉，若投诉成
立，对其驾驶员按照管理制度严肃处理。同
时，该公司提醒广大游客及市民，拒乘非法
营运车辆。

拒载拼客零容忍

拉萨市严管出租车运营乱象公布投诉电话
为进一步提升拉萨市出租汽车营运的安全水平和服务质量，近期，拉萨市公交、恒安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对300余名出租车驾

驶员集中开展安全生产暨服务质量提升培训会。按照拉萨市开展综合交通秩序专项行动的要求，该公司对出租车驾驶员不按规
定使用计价器、拼客、乱要价、不主动提供发票等违规行为，以及出租车车容车貌、消防安全等进行全面检查，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
安全、文明、舒适的出行环境。 记者张雪芳

商报讯（记者次吉）为深入贯彻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近日，日喀则市拉孜县人
民检察院对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件，依法作
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

2025年2月，小陈（化名，17岁）三次入户
盗窃，窃取三名被害人1200元现金及贵重物
品。到案后小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积极
退赃退赔被害人的财物。

为全面、及时掌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
成长轨迹、犯罪诱因及监护帮教现状，在审查

起诉阶段，承办检察官深入嫌疑人村居，开展
细致入微的社会调查工作，通过实地走访、多
方座谈方式，全方位收集信息，为后续精准处
理案件、制定帮教方案提供了详细可靠的依
据。

4月24日上午，拉孜县人民检察院组织
召开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听证会，
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公安机
关、群团工作部（团委）等相关单位代表共同
参与，涉案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
也全程列席。会上，承办检察官围绕案件事

实，详细阐释作出处理意见的依据及理由，听
证员在全面了解案件后，经充分讨论与审慎
评议，一致同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附条
件不起诉决定。

会上，承办检察官宣读附条件不起诉决
定书，详细阐述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法
律依据和事实理由，并从案件发生根源、家庭
教育等方面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了警示教
育。检察官强调，不起诉不代表没有过错，更
不是“免责金牌”，希望能珍惜此次改过自新
的机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自己、

对家庭、对社会负责的人。
为引导迷途未成年人顺利“归航”，拉孜县

人民检察院还联合县群团部（团委）与涉案未
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共同签订了附条件不
起诉考察协议书，切实帮助未成年人重塑价值
观，实现自我成长、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

拉孜县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内，定期以电话联系、
约谈法定代理人、进行社会调查、听取思想汇
报等方式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跟踪、帮教工
作，帮助涉罪未成年人走上正途。

拉孜县人民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涉罪未成年人


